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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产品或服务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报价

	1
	加厚高强度地膜
	在全县推广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26万亩，其中：示范村（片）1.5万亩，辐射带动24.5万亩。采购加厚高强度地膜约365吨，其技术要求如下：
1.加厚高强度地膜其产品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 13735-2017）中 I 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其中产品标称厚度不小于 0.015mm，有效覆盖使用时间不低于 180 天，且使用后最大拉伸负荷、断裂标称应变等力学性能指标不小于初始值的50%。
2.规格及颜色，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
3.地膜到货后供应商通知采购人组织抽检，送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合格后下发到各乡镇。
	365吨
	     元/吨

	2
	全生物降解地膜
	在适宜区域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2万亩，其中：示范片（村）基地0.2万亩，辐射带动1.8万亩。采购全生物降解地膜约43吨，其技术要求如下：
1.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产品厚度、力学性能等指标应不低于《全生物降解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T 35795—2017）有关要求，有机成分不小于51%，相对生物分解率不小于90%，产品中不得含有PE等聚烯烃类材料。
2.规格及颜色，根据采购人需求提供。
3.地膜到货后供应商通知采购人组织抽检，送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合格后下发到各乡镇。
	43吨
	     元/吨

	3
	废旧农膜回收体系
	供应商应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用薄膜科学使用和回收利用的指导意见》《农用薄膜科学使用和回收利用工作要点》以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四川省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5〕194号）的要求开展农膜回收工作。
1.构建使用主体、集体经济组织、第三方机构回收、公益性岗位捡拾、机械化回收等多元捡拾模式，因地制宜探索废旧地膜纳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和资源化再利用机制，完成全县农膜回收率达到96%以上。
2.进一步完善现有废旧农膜回收网络体系。站点合理布设，按照“有固定场地、有专门人员、有明确标识标牌、有完善制度、有辐射区域、有计量设备、有消防设施、有台账”的标准，进行维护和完善。
3.对全县37个镇级回收站和63个村级回收站点进行维护和管理，使废旧农膜回收站点正常运作，项目实施期间发挥其作用。对村镇回收站点进行补贴：镇级回收站补贴每个补贴0.5万元，村级回收每个补贴0.4万元。
4.废旧农膜回收补助不超过155万元，每吨补助1100元（其中：上缴主体每吨补助不低于400元）。
	1项
	     元

	4
	地膜残留监测和地膜覆盖应用评价
	1.严格按照农田地膜残留监测要求和方法，执行(GB/T 25413-2010)《农田地膜残留量限值及测定》、农业农村部《全国农田地膜残留监测方案》（农生态（环）[2020]19号）以及参照《农田地膜残留监测与评价技术规范》标准对全县10个地膜残留监测点开展农田地膜残留监测、调查、抽样、检测，由有资质的机构检测，出具带有CMA的残留检测报告，并形成成果报告。
2.对2个主要作物开展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应用评价并形成地膜使用应用评价报告，地膜覆盖应用评价需对地膜强度、增温保墒性能、降解性能（全生物降解地膜）、作物产量情况进行评价。
	1项
	     元

	5
	技术指导宣传培训
	1.建设地膜机械化覆膜和机械化捡拾应用试验示范点1个，面积不少于100亩，机械设备由供应商准备。
2.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及采购人要求印发宣传单1万份、倡议书1万份，组织召开县级宣传培训会议1场次、村级宣传培训会议28场次，协助采购人组织开展联合执法1次。
3.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开展农膜覆盖技术指导服务不少于30人次。
4.聘请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相关专家，指导和协助项目实施，配合上级部门开展项目验收。专家技术指导培训服务不少于10人次，并指导编制后期技术总结报告。
	1项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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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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